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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3月1日
發文字號：環署基字第1010017114號
附件：表一、表二
主旨：修正「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名稱並修正為「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四月一日生效。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1、 本公告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1） 電子電器：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之  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及冷、暖氣機等四項物品。
（2） 販賣業者：指從事販賣公告事項一、（一）所指之業者。
（3） 廢四機：指民眾汰換公告事項一、（一）所指之電子電器後之報廢品。

2、 販賣業者依下列規定設置廢四機資源回收設施及相關標示，相關規定如表一：
（1） 應於營業場所或入口處標示「本店配合環保署廢四機回收服務」及「廢四機回收專線」，其圖樣與文字應清楚顯著，並保持完整。
（2） 得於營業場所或所屬作業範圍（區、廠、倉儲）內，自行或共同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且廢四機堆置高度不得超過二點五公尺，相鄰堆置之高差不得超過一公尺，並標示「廢四機回收專區」字樣。
（3） 資源回收設施之設置場所應為足以防止廢四機破損之固定區域，且應保持清潔，不得有破散、掉落、積水、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及冷媒、螢光粉、液晶逸散或洩漏等情事。

3、 販賣業者回收之廢四機，應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妥善貯存，於回收、清除及貯存過程，不得有拆解之行為。

4、 販賣業者於消費者購買電子電器時，應依下列規定執行回收清除工作：
（1） 宣達消費者權益內容並經消費者簽名或知悉後，由販賣業者存查相關文件或紀錄。內容應載明：「新購公告指定規格之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或冷、暖氣機時，販賣業者應提供同項目、數量、時間及同送達地址之廢四機回收（搬、載運）無償服務。但不包含為搬運、拆卸而動用大型機具、工程或危險施工等。請於交付廢四機時向業者索取回收聯單，憑單參加抽獎活動。消費者本人簽名確認已被口頭告知或知悉上述權益」。
（2） 於交付電子電器時，如消費者有回收需求，應依公告事項四、（一）之權益內容提供服務。

5、 販賣業者於消費者處回收廢四機時，應填寫「廢四機回收聯單」（以下簡稱聯單，如表二），填寫後第三聯交由消費者留存。

6、 （一）販賣業者自消費者處回收清除之廢四機，應自回收日次日起三個月內交付取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登記證之回收、處理業者，或本法第五條之執行機關。

（二）依公告事項六、（一）交付廢四機時，雙方應依聯單所載內容進行確認後，第二聯交由回收、處理業者，或本法第五條執行機關存查，第一聯由販賣業者存查。

7、 販賣業者依本公告所製作之文書（表單）應保存一年備查。

8、 販賣業者違反同一公告事項二、四(一)、五、六，前四次先施以書面勸導改善。

販賣業者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處分：

（一）違反公告事項三、四(二)。

（二）聯單填載不實。

（三）於三個月內違反同一公告事項二、四(一)、五、六累計達五次者；經處分後，重新計算。

表一 應設置之資源回收設施及相關標示
	項目
	規格
	位置

	營業場所標示
	(一)標示至少包括相鄰不重疊之「本店配合環保署廢四機回收服務」及「廢四機回收專線」二部分標示，其文字應清楚顯著，並保持完整，且中文字體及數字每字邊長至少二公分。

(二)「廢四機回收專線」部分為「本公司廢四機回收專線 □□□□□□□□（得填寫門市資源回收聯絡電話或所屬合作對象之資源回收聯絡電話）」及「環保署資源回收專線 0800-085717」文字。
	標示於販賣業者營業場所或入口處

	資源回收設施標示
	應標示「廢四機回收專區」字樣，其文字應清楚顯著，並保持完整，且中文字體及數字每字邊長至少十公分。
	標示於資源回收設施地面、入口處或明顯處


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修正總說明

1、 為提升廢電子電器回收成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告「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並自一百年七月一日施行迄今。
2、 為簡化廢四機回收流程之申報程序，提升本署公告指定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及冷暖氣機（簡稱四機）報廢後之回收成效，減少環境污染並顧及消費者權益，爰依實務進行檢討，廣參各界建議，檢討研修部分條文規定，以資適用，爰擬具本遵行事項修正公告共八點，並將名稱修正為「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四月一日生效，其修正重點如次：
1、 刪除業者需申請「免資源回收設施」之規定，簡化業者頻繁申請異動之行政程序（修正公告事項二）。

2、 平衡販賣業與消費者回收權益，明定販賣業者應告知民眾無償回收服務之項目、數量、時間、地點及應索取回收聯單等權益，並應由販賣業者保留消費者確認文件或紀錄備查（修正公告事項四）。

3、 簡化販賣業填單內容，並取消申報作業（修正公告事項五）。

4、 考量廢四機實務交付作業流程，延長交付期限由七日延長為三個月，並取消管制清冊（修正公告事項六）。

5、 考量業者保存文書資料負荷，修正文書保存期限為一年（修正公告事項七）。

6、 放寬勸導次數由一次修正為四次，以勸導為主處分為輔，提高業者配合意願（修正公告事項八）。

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修正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主旨：修正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名稱並修正為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四月一日生效。
	主旨：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生效。
	一、修正公告名稱，刪除物品二字，以符合電子電器暨廢資訊物品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二條專用名詞定義之規定。

二、特定生效日期，給予業者製備相關程序之緩衝期。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本公告法源依據。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3、 （一）電子電器：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之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及冷、暖氣機等四項物品。

4、 （二）販賣業者：指從事販賣公告事項一、（一）所指之業者。

5、 （三）廢四機：指民眾汰換公告事項一、（一）所指之電子電器後之報廢品。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6、 （一）電子電器物品：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之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及冷、暖氣機等四項物品。

7、 （二）販賣業者：指從事公告事項一、（一）所指之批發、零售業者，包括量販店業、百貨公司業、電器批發業、電器零售業、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等。
8、 （三）廢四機：指民眾汰換公告事項一、（一）所指電子電器物品後之報廢品。
	一、因應修正後公告名稱刪除「物品」二字。

二、刪除公告販賣業者種類範圍限制，使所有販售四機行為之業者均適用本法，可避免解釋名詞與資源回收相關法規所述不一。

	二、販賣業者依下列規定設置廢四機資源回收設施及相關標示，相關規定如表一：
9、 （一）應於營業場所或入口處標示「本店配合環保署廢四機回收服務」及「廢四機回收專線」，其圖樣與文字應清楚顯著，並保持完整。

10、 （二）得於營業場所或所屬作業範圍（區、廠、倉儲）內，自行或共同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且廢四機堆置高度不得超過二點五公尺，相鄰堆置之高差不得超過一公尺，並標示「廢四機回收專區」字樣。
11、 （三）資源回收設施之設置場所應為足以防止廢四機破損之固定區域，且應保持清潔，不得有破散、掉落、積水、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及冷媒、螢光粉、液晶逸散或洩漏等情事。
	二、販賣業者應依下列方式設置廢四機資源回收設施及相關標示（如附表一），及貯存自消費者處回收清除之廢四機：
12、 （一）於營業場所或所屬作業範圍（區、廠、倉儲）內設置。
13、 （二）於營業場所或入口處標示「本店配合環保署廢四機回收服務」及「廢四機回收專線」，其圖樣與文字應清楚顯著，並保持完整。
	一、文字修正，將「方式」修正為「規定」。

二、合併現行公告事項二、四、六將販賣業者應設置廢四機資源回收設施、標示及其規格、位置相關條文，並酌修文字俾求文義明確。

三、明定販賣業者可視需求於營業場所或所屬作業範圍內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規定，並需設立標示。

四、將現行公告事項六合併於修正公告事項二、（三）說明。

	
	三、販賣業者依下列方式執行回收清除工作，應於首次回收清除廢四機之七日前，檢送所委託回收清除或處理之合約或相關證明文件，並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14、 （一）直接交付取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處理業登記證之回收、處理業者或本法第五條之執行機關。
	一、本公告事項刪除。
二、為減少業者申請手續及交付合約頻繁變更問題，如有資源回收設施設置者，應符合修正公告事項二之相關規定，並免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查。

	
	15、 （二）委由設有符合本公告附表一規定資源回收設施之業者，並續交付取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處理業登記證之回收、處理業者或本法第五條之執行機關。

16、 符合上述規定之販賣業者，得免設置資源回收設施。
17、 合約簽訂後，相關文件資料若有變更，應於變更後七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備查。
	

	
	四、不同販賣業者於同一場所營業者，得於該場所內共同設置資源回收設施。
	一、本公告事項刪除。
二、有關共同設置資源回收設施，合併於修正公告事項二、(二)項說明。

	三、販賣業者回收之廢四機，應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妥善貯存，於回收、清除及貯存過程，不得有拆解之行為。
	五、販賣業者回收之廢四機，應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妥善貯存，於回收、清除及貯存過程，不得有拆解之行為。
	公告事項項次變更。

	
	六、廢四機資源回收設施之設置場所應為足以防止廢四機破損之固定區域，且應保持清潔，不得有破散、掉落、積水、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及冷媒、螢光粉、液晶逸散或洩漏等情事。
	一、本公告事項刪除。
二、有關資源回收設施之設置場所規定，合併於修正公告事項二、(三)說明。

	四、販賣業者於消費者購買電子電器時，應依下列規定執行回收清除工作：
（一）宣達消費者權益內容並經消費者簽名或知悉後，由販賣業者存查相關文件或紀錄。內容應載明：「新購公告指定規格之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或冷、暖氣機時，販賣業者應提供同項目、數量、時間及同送達地址之廢四機回收（搬、載運）無償服務。但不包含為搬運、拆卸而動用大型機具、工程或危險施工等。請於交付廢四機時向業者索取回收聯單，憑單參加抽獎活動。消費者本人簽名確認已被口頭告知或知悉上述權益」。

（二）於交付電子電器時，如消費者有回收需求，應依公告事項四、（一）之權益內容提供服務。

18、 
	七、（一）消費者購買電子電器物品時，販賣業者應向消費者宣達「消費者權益須知確認單」（以下簡稱確認單，如表二）所示之權益內容。

（二）確認單經雙方簽名確認後，第一聯由販賣業者存查，第二聯交消費者留存。
（三）販賣業者應於確認單簽名日之次日起五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確認單。但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者，免檢具公告事項七、（二）之確認單。
	一、公告事項項次變更。

二、為避免資料傳遞個資外洩風險，爰予刪除申報作業並修正為由販賣業者保留告知消費者權益內容之文件貨紀錄。

三、明訂販賣業者應於消費者購買新機時，主動宣達消費者權益，並經消費者簽名或同意後，由販賣業者存查。

四、增列限定回收廢機需與購買新機之項目、數量相符且限定販賣業者有新品送貨服務時與廢品回收須為同一時間與地址，避免業者無力回收大型物品或不同收送地址與收送時間造成業者執行困難，平衡兩造之權益。

五、民眾於實體店面交易時，應由販賣業者口頭告知權益須知內容並由民眾簽名同意；倘屬非實體店面之交易，則得以其他任一知悉之方式替代（如：網路勾選、點選或語音錄製等）。

	
	八、販賣業者於交付電子電器物品時，應提供消費者無償之廢四機回收清除服務，不得以消費者無付費或其它任何理由
	一、本公告事項刪除。
二、有關販賣業者應提供回收清除服務等規定，合併於修正公告事項四中說明。

	
	   拒絕回收工作。

19、 關於廢四機回收清除之無償服務，限於搬（載）運行為，若涉及工程施工或需動用施工設備者，不在此限。
	

	五、販賣業者於消費者處回收廢四機時，應填寫「廢四機回收聯單」（以下簡稱聯單，如表二），填寫後第三聯交由消費者留存。
	九、（一）販賣業者於回收廢四機時，應宣達「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執行回收清除作業管制聯單」（以下簡稱管制聯單，如表三）上所列消費者之權益與義務，並據實填報。
（二）管制聯單經雙方簽名確認後，第一聯由販賣業者存查，第二聯交消費者留存。

（三）販賣業者應於消費者處，將管制聯單所列之條碼，確實黏貼於所回收之廢四機上，且應可清楚辨識，不得損毀、掉落。

（四）販賣業者應於管制聯單簽名日之次日起五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管制聯單。但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者，免檢具公告事項九、(二)之管制聯單。
	一、公告事項項次變更。

二、酌修文字俾求文義明確、體例一致，說明如下：

（一）修正簡化聯單名稱。

（二）為減少條碼於回收清除作業過程中損毀衍生之問題，取消條碼黏貼作業，並修正聯單格式（如修正公告事項五附表二修正對照表），簡化為一式三聯，使廢四機與聯單同步，減少紙張浪費、物品錯交，俾符合現行業者後送模式。

（三）取消販賣業者申報作業減少作業困擾。

	六、（一）販賣業者自消費者處回收清除之廢四機，應自回收日次日起三個月內交付取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登記證之回收、處理業者，或本法第五條之執行機關。
（二）依公告事項六、（一）交付廢四機時，雙方應依聯單所載內容進行確認後，第二聯交由回收、處理業者，或本法第五條執行機關存查，第一聯由販賣業者存查。
	十、（一）販賣業者自消費者處回收清除之廢四機，應於下列期限內，將貼有聯單條碼之廢四機，交付取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登記證之回收、處理業者，或本法第五條之執行機關。

1、自行回收清除，應於回收廢四機日起十四日內。

2、委託回收清除，應於回收廢四機日起七日內。

  （二）販賣業者交付廢四機予公告所規定之回收、處理業者前，應列印「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回收、處理管制清冊」（以下簡稱管制清冊，如表四）。 

  （三）管制清冊簽名確認前，雙方應清點、核對。經雙方簽名確認後，第一聯由販賣業者存查，第二聯由回收、處理業者存查。
	一、公告事項項次變更。

二、酌修文字俾求文義明確、體例一致。

三、延長交付期間，販賣業者可集中大批運送，符合現行運行模式，降低成本，亦保障偏遠地區回收時效。

四、取消販賣業者申報作業減少作業困擾，改由回收處理業進行申報。

五、因廢機與聯單同時交付回收處理業，故取消管制清冊，以減少紙張浪費，並簡化資訊傳遞流程。

	
	  （四）販賣業者應於管制清冊簽名日之次日起五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管制清冊。但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者，免檢具公告事項十、(三)之管制清冊。
	

	
	十一、本公告事項七、九、十之申報，應依下列規定為之。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資本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販賣業者，應自公告施行日起，以網路傳輸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網路申報系統連線申報。

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之販賣業者，應自一０一年七月一日起，以網路傳輸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網路申報系統連線申報。
	一、本公告事項刪除。
二、因取消販賣業者申報作業，爰予以刪除。

	
	十二、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得派員或由其委託之專業人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販賣業者之營業場所，辦理查核。
	一、本公告事項刪除。
二、公告事項內所敘述相關行政檢查規定，業於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條中規定，爰於予刪除。

	七、販賣業者依本公告所製作之文書（表單）應保存一年備查。
	十三、本公告事項所定相關文書（表單）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訂之。
20、 販賣業者依本公告事項所製作之文書（表單）應保存五年備查。
	一、公告事項項次變更。

二、因法規命令不宜訂定相關子法，故刪除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表單格式等文字。

三、考量業者保存文書資料負荷，因此放寬保存期限為一年。

	八、販賣業者違反同一公告事項二、四(一)、五、六，前四次先施以書面勸導改善。

販賣業者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處分：

（一）違反公告事項三、四(二)。

（二）聯單填載不實。

（三）於三個月內違反同一公告事項二、四(一)、五、六累計達五次者；經處分後，重新計算。
	十四、販賣業者違反本公告事項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三，第一次先施以書面警告。
販賣業者違反同一公告事項第二次以上者，或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處分：

21、 （一）消費者權益須知確認單、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執行回收清除作業管制聯單及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回收、處理管制清冊填載有虛偽不實情事者。

22、 （二）以不實資料申報者。

23、 （三）於回收、貯存、清除過程，有拆解廢四機之行為者。
	一、公告事項項次變更，現行公告事項十三變更為修正公告事項九，並因應修正公告事項之變更，處分條次一併變更修正違反項次。

二、放寬業者違反勸導次數之規定，以提高業者配合度與廢四機回收率，惟若危害消費者權益、明知為不實之事實而填載不實或有拆解污染行為者逕行處分。


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二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表一

應設置之資源回收設施及相關標示

項目
規格

位置
營業場所標示
(一)標示至少包括相鄰不重疊之「本店配合環保署廢四機回收服務」及「廢四機回收專線」二部分標示，其文字應清楚顯著，並保持完整，且中文字體及數字每字邊長至少二公分。

(二)「廢四機回收專線」部分為「本公司廢四機回收專線 □□□□□□□□（得填寫門市資源回收聯絡電話或所屬合作對象之資源回收聯絡電話）」及「環保署資源回收專線 0800-085717」文字。
標示於販賣業者營業場所或入口處

資源回收設施標示

應標示「廢四機回收專區」字樣，其文字應清楚顯著，並保持完整，且中文字體及數字每字邊長至少十公分。

標示於資源回收設施地面、入口處或明顯處


	表一 應設置之資源回收設施及相關標示

應回收廢電子電器項目

資源回收標示

資源回收設施

一、廢電視機
二、廢電冰箱
三、廢洗衣機
四、廢冷、暖氣機
販賣業者營業場所或入口處應標示「本店配合環保署廢四機回收服務」及「廢四機回收專線」字樣，其圖樣與文字應清楚顯著，並保持完整，且中文字體及數字每字邊長至少二公分。
一、設置於營業場所或所屬作業範圍（區、廠、倉儲）內（不包括停車場），若因營業場所面積狹小，得於不妨礙交通，未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形下，設置回收設施。
二、廢四機堆置高度不得超過二點五公尺，相鄰堆置之高差不得超過一公尺。

備註：

(一)回收標示至少包括相鄰不重疊之「本店配合環保署廢四機回收服務」及「廢四機回收專線」二部分標示。

(二)「廢四機回收專線」部分為「本公司廢四機回收專線□□□□□□□□（得填寫門市資源回收聯絡電話或所屬合作對象之資源回收聯絡電話）」及「環保署資源回收專線 0800-085717」文字。


	一、酌修文字俾求文義明確、體例一致，說明如下：

（一）本遵行事項係已於公告事項一中針對廢電子電器作定義，為簡化表格爰刪除應回收廢電子電器項目之欄位，並將源回收設施之規定合併於公告事項二中規定。

（二）調整版面位置並增加修正規定內之欄位，俾求文益明確。

二、增訂資源回收設施標示之相關規定。


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七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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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規定刪除。
二、刪除消費者權益需知單上民眾填寫個資內容，減少個資外洩疑慮，並將消費者權益須知內容合併於修正公告事項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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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九附表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表二
	表三

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執行回收清除作業管制聯單(第一聯：販賣業者存查)
產出日期：年 月 日聯單編號：

消費者資料
姓名： 

消費者簽名及日期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回收需求
□願意交由販賣業者進行回收
□本人之舊機將自行處理
□不願意簽名
回收項目說明
品牌
機種
回收項目(單選)
外觀說明
□電視機
□完整□缺映像□缺機殼□其他          
□電冰箱
□完整□缺馬達 □缺機殼(含門)□其他          
□洗衣機
□完整□缺馬達□缺機殼□其他          
□冷、暖氣機
□完整□缺壓縮機□缺冷凝管□缺機殼
□其他          
※回收時應檢視其外觀，應確實將物品完整與否之狀況。依上述表格中選項做勾選或說明。
※另本聯單採「一機一號」，若回收2台以上時，需另填新表。

	一、公告事項項次變更，由現行規定附表三變更為修正規定附表二。

二、為因應修正公告事項六，取消條碼黏貼作業，修正表單內容，並簡化聯單名稱，將聯單原本

	

	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執行回收清除作業管制聯單(第二聯：消費者留存)

產出日期：年 月 日聯單編號：

消費者資料
姓名： 

消費者簽名及日期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聯絡地址：□□□

回收需求
□願意交由販賣業者進行回收
□本人之舊機將自行處理
□不願意簽名
回收項目說明
品牌
機種
回收項目（單選）
外觀說明
□電視機□電冰箱
□洗衣機□冷、暖氣機
□完整□缺映像□缺機殼(含門)□缺馬達□缺壓縮機□缺冷凝管□其他          
權益須知說明
※請確實詳閱下列權益須知說明：
1.依公告事項8規定，消費者購買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及冷、暖氣機之新品時，販賣業者應提供消費者無償之廢電視機、廢洗衣機、廢電冰箱及廢冷、暖氣機（以下簡稱廢四機）回收清除服務。

2.說明1所指「回收清除無償服務」，係指搬（載）運行為，不包含額外拆卸作業需動用大型機具者（如吊車、升降機..）、工程施工（如裝潢、修復..）或危險施工（如人力掛牆..）等範圍。再者，廢冷、暖氣機之回收清除，因具專業性，得仰賴人力技術進行拆卸相關工程，只限購買冷、暖氣機新品時適用。
3.消費者自行處理汰換後之廢四機者，相關資訊服務可上環保署資源回收網（http://recycle.epa.gov.tw）點選畫面上方「回收處理業」專區，進入後，點選左側「回收處理業查詢」，最後依畫面排序選擇廠商類別（回收業/處理業）、查詢材質（廢電子電器類）及機構地址縣市即可；或可撥打環保署資源回收免付費專線0800-085-717，將提供消費者所在地點之清潔隊、回收業、處理業之聯絡方法。

	    的一式二聯，簡化縮小為一式三聯。

	
	4.販賣業者回收廢四機之進度及報廢流向，消費者可上環保署「公告指定廢四機回收電子化申報系統」網站（http://R-WEEE.epa.gov.tw），並點選進入「消費者」專區後，於查詢欄位中輸入本「公告指定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執行回收清除作業管制聯單」右上方之聯單編號，即可獲知該物品之回收、處理現況。

5.消費者若發現有任何不法之情事，除可撥打環保署資源回收免付費專線：0800-085-717，亦可向所在地之各地方環保機關（0800-066-666）進行檢舉。

6.環保署未來將不定期向消費者進行電話訪查，以確認販賣業者是否依上述規定提供消費者應有之服務，屆時惠請消費者予以配合。為維護環境更美好，讓大家一起來努力。

	


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十附表四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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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規定刪除。

二、因取消販賣業者申報作業，無需填報管制清冊，爰以刪除。


表二 廢四機回收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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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線








檔號：14111


保存年限：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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